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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易法委员会关于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 

判例法摘要汇编* 

 

第六十条  

买方收取货物的义务如下： 

(a) 采取一切理应采取的行动，以期卖方能交付货物；和 

(b) 接收货物。 

引言 

1. 本条款明确界定买方收取货物的义务，这是第五十三条阐明的买方两项基本

义务之一。收取货物的义务涉及规定中描述的两个要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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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易法委员会关于《销售公约》判例法的摘要 
 

合作的职责 

2. 第六十条(a)项规定买方应承担合作的职责。买方必须“采取一切理应采取的

行动，以期卖方能交付货物”。
1
本项合作职责的具体内容将随合同条款差异而变

动。通过第六十条(a)项的说明可以指出，如果交货地是买方营业地，他必须确保

卖方能够进入这些场地，而且在要求卖方安装设备的情况下，必须为此目的适当

准备好场所。 

买方收取货物的职责 

3. 第六十条(b)项阐明买方收取货物义务的第二个要素，即买方在卖方应交货的

地点接管货物的职责。
2
接管货物的安排取决于双方当事人商定的交货形式。例

如，当交货义务为在卖方营业地将货物交由买方处置时（第三十一条(c)项，买方

必须搬走或责成他自己选择的第三方搬走货物。 

拒绝收货的权利 

4. 对于买方有权拒收货物的情况，第六十条未作任何规定。本公约预见了两种

具体情况，即确定日期前的交货（第五十二条第（1）款）和数量超过合同规定

的交货（第五十二条第（2 款）。还必须指出，如果卖方违反合同属于根本违约，

则买方有权拒收货物（第二十五条），这使买方有权宣告合同无效（第四十九条

第（1）款（a）项）或要求交付替代货物（第四十六条第（2）款）。正如一项法

院判决所裁定，在不符合同情形未构成根本违约时，买方必须收取货物。
3
但当

买方有权拒收货物时，他仍可能需要收取货物以保全货物（第八十六条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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